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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94  900940      证券简称：大名城  大名城 B      编号：临 2012-020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名城地产（福建）有限公司向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申请信托贷款的公告 

特别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风险提示： 

本次信托贷款尚需国元信托完成其内部审批程序并经相关监管部门的备案，

能否获得国元信托有权决策机构的审批及取得监管部门的备案存在不确定性。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名城地产（福

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城福建”或“借款方”）拟与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元信托”或“贷款方”）签订相关《信托贷款合同》，现

将详细情况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述 

公司控股子公司名城福建此次拟与国元信托签订的《信托贷款合同》所涉及

信托贷款金额为人民币柒亿元整，贷款期限为两年，贷款用途用于福州“名城港

湾”三区一期项目建设，贷款年利率为 12.6%。 

名城福建以其所持有的福州名城豪生大酒店物业及“东方名城”温莎堡 1F

区部分商业店面为国元信托对借款人名城地产的全部债权提供抵押担保。公司实

际控制人俞培俤先生，公司实际控制人关联人俞丽女士、俞锦先生为国元信托对

借款人名城地产的全部债权提供连带保证担保。 

本项交易待公司董事会批准此项议案后，授权名城福建与国元信托签署正式

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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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一）贷款方：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资本：人民币 12 亿元整 

3、法定代表人：过仕刚 

4、成立日期：2001 年 12 月 20 日 

5、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宿州路20号国元信托大厦 

 

6、经营范围：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

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

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

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

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

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

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7、股权结构: 

股东  持股比例  

安徽国元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9.6875%  

深圳市中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0.375%  

首都机场集团公司  9%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0.625%  

安徽巢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0.1875%  

安徽国生电器有限公司  0.0625%  

安徽省信用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0.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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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元信托与公司及名城福建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借款方：名城地产（福建）有限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 

1、成立日期：2004 年 3 月 26 日 

2、注册资本：人民币 4 亿元整 

3、注册地址：福州开发区科技园快安大道创新楼 606 室 

4、法定代表人： 冷文斌 

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6、主营业务：综合房地产开发 

7、股权结构：公司出资 2.8 亿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70%；福州开发区鑫联

洪贸易有限公司出资 1.2 亿，占其注册资本的 30%。 

8、财务情况：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名城福建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人民币   

527290 万元，净资产人民币 133225 万元，2011 年实现营业收入 330218 万元，

净利润人民币 100924 万元（上述数据已经审计）。 

三、本次交易所涉及《信托贷款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双方： 

借款方：公司控股子公司名城地产（福建）有限公司 

贷款方：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2、主要内容： 

（1）合同金额：信托贷款人民币柒亿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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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同期限：两年。 

（3）贷款用途：用于名城地产位于福州的地产项目“名城港湾”三区一期项

目建设。 

（4）利率：贷款年利率为 12.6%。 

（5）提款与专户：贷款方根据借款方名称福建提交的划款通知，一次性将资

金划入借款方指定的账户。贷款方在商业银行开设信托财产专户，用于贷款的发

放。 

（6）还款方式： 

借款方应于结息日付息。本合同项下借款结息日分别为自贷款期限起始日起

满 5 个工作日当日、信托成立一年后满 5 个工作日当日、每季末月 20 日（即每

年的 3月 20 日、6月 20 日、9 月 20 日和 12 月 20 日）及贷款到期日。 

借款方应在贷款到期日偿还信托贷款本金。所偿还的贷款本息，应汇入信托

财产专户。本合同项下贷款不得展期。贷款满一年时，借款方可提前还款。 

3、相关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名城福建以其所持有的福州名城豪生大酒店物业及“东方名城”温莎堡 1F

区部分商业店面为国元信托对借款人名城地产的全部债权提供抵押担保。公司实

际控制人俞培俤先生，公司实际控制人关联人俞丽女士、俞锦先生为国元信托对

借款人名城地产的全部债权提供连带保证担保。 

公司实际控制人俞培俤先生，公司实际控制人关联人俞丽女士、俞锦先生为

国元信托对借款人名城福建的全部债权提供连带保证担保。 

四、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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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名城福建通过信托贷款所获得的资金，将增强名城福建项目开发的资金

配套能力，有力推进项目的开发建设进度，有助于公司经营发展需要。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等 

特此公告 

 

 

上海大名城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 日 

 


